附件1

《汕头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22修订）》修改意见（征求意见稿）
一、将第一条“为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修改为：为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九条“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者其他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内设立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生产项目或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修改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者其他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内禁止新建排放噪声的工业企业，改建、扩建工业企业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工业噪声污染”。

三、将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禁鸣区域内鸣喇叭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十五条规定，在禁鸣区域内鸣喇叭的或违反禁止机动车行驶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